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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6年4月，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BT1][bookmark: _Toc298937549]1.目的
本标准编制的核心目的在于，针对当前水利工程 BIM 施工协同管理存在协同体系不健全、协同平台不统一、模型创建与管理混乱、施工过程协同不畅、专业交叉冲突频发、施工变更管控缺失、数据交换不互通、成果交付无规范等突出问题，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可落地执行的水利工程 BIM 施工协同管理技术体系。通过明确基本规定、协同管理体系、协同平台、模型创建与管理、施工过程协同、专业协同、数据交换与共享、协同会议与沟通、成果交付与验收全流程技术要求，为水库、大坝、堤防、水闸、泵站、隧洞、引水渠道等水利工程施工阶段 BIM 协同管理提供统一技术指引，解决协同无体系、模型无标准、流程无规范、沟通无渠道、交付无依据的行业痛点，全面提升水利工程 BIM 施工协同数字化、规范化、高效化水平。
2.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行业、社会与工程意义。在行业层面，填补了国内水利工程 BIM 施工协同管理领域的团体标准空白，统一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技术口径，实现从模型创建、多方协同、过程管控到成果交付全流程标准衔接。在技术层面，规范协同架构、平台功能、模型精度、专业配合、变更管控、数据共享关键环节，提升施工协同效率与数字化管控水平。在工程与民生层面，减少施工冲突、返工浪费与变更风险，保障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进度与安全，助力智慧水利建设与水利工程高质量发展，提升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保障能力。
3.必要性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进入高质量、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阶段，水库、堤防、隧洞、泵站等工程结构复杂、参建单位多、专业交叉多、施工管控难度大，BIM技术已成为提升施工管理水平的核心手段。但目前行业内缺乏针对性的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专项技术规范，不同项目在协同组织、平台要求、模型标准、施工协同、专业配合、变更管理、成果交付上差异较大，普遍存在信息孤岛、协同不畅、错漏碰缺、变更失控、模型与现场脱节等问题。传统人工沟通、碎片化管理模式已无法适配水利工程数字化施工、精细化管控、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因此，亟需制定本标准，统一协同管理要求、规范模型与流程、强化过程与变更管控、明确成果交付标准，保障水利工程 BIM 施工协同规范有序、高效落地。
[bookmark: BT3]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天津仁爱学院等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天津仁爱学院等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本项标准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5.1标准调研
系统梳理国内外水利工程BIM应用、施工协同管理、数字化平台、模型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深入调研新建、改扩建、除险加固水利工程（水库、大坝、堤防、水闸、泵站、隧洞、渠道）BIM施工协同组织架构、平台应用、模型管理、过程协同、专业配合、变更管控、成果交付现状。通过实地考察典型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项目、开展行业问卷调研、组织专家研讨，重点分析当前水利工程BIM协同体系不完善、模型不规范、流程不统一、协同不顺畅、交付不标准等核心问题，明确标准化需求，形成详实的调研分析报告，为标准编制奠定坚实基础。
5.2.标准立项
基于调研结论，明确《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规范》的编制范围、核心技术内容及预期目标，重点规定基本规定、协同管理体系、协同平台、模型创建与管理、施工过程协同、专业协同、数据交换与共享、协同会议与沟通、成果交付与验收等内容。据此编制立项申请书及论证材料，提交团体标准管理机构，经审核通过后正式立项。
5.3形成标准草案
组建由水利工程施工、BIM技术、协同管理、设计、监理、科研院所专家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充分吸收调研成果与工程实践经验，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搭建标准框架，逐章细化技术条款，完成标准草案初稿并组织内部多轮研讨修改完善。
5.4征求意见阶段
通过行业协会官网、标准化平台及定向发送等方式，向水利建设单位、施工企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BIM服务商、科研院校等广泛征求意见，全面梳理汇总反馈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针对性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5.5标准送审
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材料报送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会议审查或函审。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5.6标准报批
完善送审稿及相关材料，按规定流程报送团体标准管理机构。经审核确认符合发布要求后，办理报批手续，确定标准发布编号、实施日期并正式发布。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分析
本标准所确定的协同管理体系、协同平台要求、模型创建与精度、施工过程协同、专业配合、变更管控、数据交换、成果验收等技术内容，均结合多个水库、堤防、隧洞、泵站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项目开展实践验证。通过不同类型水利工程、不同施工阶段、多专业交叉协同的实际应用，验证了标准各项技术要求的合理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模型质量、协同效率、过程管控、成果交付均能满足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需求，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支撑。
2.综述报告
本标准系统整合了国内外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数字化管理、模型管控、多方协作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特点、施工管理模式与数字化转型需求，构建了完整的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全流程管理技术体系。标准内容覆盖基本规定、协同体系、平台建设、模型管理、施工协同、专业配合、数据共享、沟通会议、成果交付全链条关键环节，明确了各项技术要求与操作规范，解决了当前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无统一专项标准、体系不健全、流程不规范的问题，填补了国内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管理领域的团体标准空白。
国内情况说明
3.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构建的技术体系符合水利工程数字化协同、精细化管控、高效化施工的核心要求，技术内容贴合工程实际，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与推广性。通过统一协同体系与模型标准，减少错漏碰缺与施工返工；通过规范施工过程与变更协同，降低管理成本与工期损耗；通过完善数据共享与成果交付，提升数字化复用与运维衔接价值。标准实施的技术条件与成本投入符合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具备显著的技术合理性与经济可行性。
4.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可显著减少水利工程施工中的专业冲突、设计变更、返工浪费，降低施工损耗与管理成本；通过BIM协同精准管控进度、资源、工程量，提升资金使用与物资调配效率；缩短施工协调周期，加快工程推进速度，降低工期延误损失；统一成果交付标准，提升竣工模型复用价值，减少后期运维资料投入，为水利工程参建各方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5.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方面，本标准可全面提升水利工程BIM施工协同与数字化管控水平，保障大坝、堤防、泵站等重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提升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品质，增强防洪、供水、灌溉保障能力，助力民生水利与智慧水利建设。生态效益方面，通过BIM协同优化施工方案、导流方案、度汛方案与场地布置，减少土石方开挖、施工扰动与资源浪费，降低工程施工对河道、山体、植被的生态影响，推动水利工程绿色低碳、生态友好建设。
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九、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除险加固的水库、大坝、堤防、水闸、泵站、隧洞、引水渠道等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的 BIM 协同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对模型精细度、水利 BIM 协同平台、模型版本管理、施工协同变更、竣工 BIM 模型等核心术语作出明确定义，统一行业技术认知。
4. 基本规定
明确一般规定、协同管理原则、协同管理目标、信息安全要求。
5. 协同管理体系
规定组织架构、协同管理制度、协同流程、协同考核评价、协同风险管控。
6. 协同平台
明确平台功能要求、平台性能要求、平台接口、平台数据备份。
7. 模型创建与管理
规范模型创建、模型命名与编码、模型版本管理、模型质量检查。
8. 施工过程协同
规定施工进度协同、施工质量协同、施工安全协同、施工资源协同、施工变更协同。
9. 专业协同
明确土建专业协同、机电专业协同、金结专业协同、施工临时设施协同。
10. 数据交换与共享
规定数据格式要求、数据交换方式、数据共享机制。
11. 协同会议与沟通
规范协同会议、沟通管理。
12. 成果交付与验收
明确交付内容、交付格式、验收标准。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6年4月
2
1
